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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1(a) 

海洋和海洋法 

 

  关于海洋环境状况的经常性全球报告和评估进程：全球海洋

评估国际研讨会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供了 2004 年 6月 8日至 11日在纽约举行的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

会上讨论的实际情况。研讨会是按照大会第 58/240 号决议第 64 段(d)分段召开

的，该段请秘书长结合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

五次会议（2004 年 6 月 7日至 11 日），召开一次由关心此事的所有各方代表参加

的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审议和审查文件草案，即根据决议第 64 段(a)分段召集的

专家组编写的关于全球海洋评估范围、总框架和纲要、同侪审查、秘书处、能力

建设和资金来源的 A/AC.271/WP.1 号文件。本报告是按照第 58/240 号决议第 66

段提交的。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审议了 A/AC.271/WP.1 号文件，并审议了各国、政

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按照上述决议第64段(b)分段提交的、载于A/AC.271/WP.2

号和 Add.1 号文件中的评论，以及在出版截止日期之后送交的其他评论。所收到

的关于文件草案的所有评论的全文都已放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法司）网站

上：www.un.org/depts/los/index.htm。 

 

 

 
 

 
*
 A/59/50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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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2 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1
 第 36 段

(b)分段中商定，“在 2004 年结束前在联合国之下建立一个经常程序，在现有区

域机制的基础上，就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现状和前景作出全球报告

和评估”（全球海洋评估）。大会后来在第 57/141 号决议第 45 段中核准了这一段，

并请秘书长编写关于全球海洋评估方式的报告（A/58/423）。 

2． 大会在第 58/240 号决议第 64 段(a)分段中请秘书长召集一个专家组，成员

为包括所有区域集团的各国代表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

科学家和决策者，负责编写（包括可能雇用一名顾问协助）一份文件草案，详细

订明这个经常程序的范围、总框架和纲要、同侪审查、秘书处、能力建设和资金

来源。专家组于 2004 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举行了会议，并发表了载于文件

A/AC.271/WP.1 的报告草稿。遵照决议第 64 段(b)分段，秘书处已将报告送交各

国以及有关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科学协会、供资机制和其他方面，征求

作出书面评论以及提出第一次评估应予处理的具体问题。
2
 所收到的评论都已列

入 A/AC.271/WP.2 和 Add.1，并将其全文放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法司）网

站上，包括在报告出版截止日期后送来的评论。 

3． 这些文件是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进行讨论的基础。研讨会是按照第

58/240 号决议第 64 段(d)分段召开的，以便进一步审议和审查 A/AC.271/WP.1 文

件。 

 二.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 
 

4．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结合 2004年 6月 8日至 11日召开的联合国海洋和

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五次会议举行。由乌拉圭的费利

佩·保列洛大使和澳大利亚的菲利普·伯格斯主持。 

5． 在研讨会期间，专家组主席大卫·普格介绍了专家们遵照第 58/240 号决议

第 64 段(a)分段展开的工作概况。他强调，在 A/AC.271/WP.1 号文件草稿中，专

家们试图切合实际地概述何者构成他们所能理解的全球海洋评估的核心。普格先

生继而着重指出文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即全球海洋评估的范围和框架、同侪审

查、秘书处、能力建设和资金来源。 

6． 与会者普遍支持根据《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第 36 段(b)分段、第 57/141

号决议第 45 段和第 58/240 号决议第 64 段建立全球海洋评估进程。与会者还指

出，研讨会第一次使各国有机会讨论建立全球海洋评估进程所涉及的各种实际问

题。 

7． 在研讨会期间，与会者还普遍同意，必需注重启动阶段，特别是专家组的报

告中概述的“评估各项评估”。为了推动谈判，共同主席设立了一个非正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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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名额小组，进行非正式协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环境、粮食和农

村事务部的约翰·罗伯茨被指定为非正式协商的协调员。 

 三. 关于全球海洋评估的非正式协商：协调员的总结 
 

8． 小组共举行了五次会议。在讨论期间，出现了各种相同的和有分歧的论点。

这些论点载于本报告所附结论草稿中。括号内的案文表示各国的不同观点。各国

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就不能就整个结论草稿达成一致意

见。 

9． 各国普遍认为，建立全球海洋评估进程的出发点是《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第 36 段(b)分段中所载的、并经大会第 57/141 和第 58/240 号决议确认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任务。 

  评估各项评估 

10. 小组讨论了“评估各项评估”的问题，这是执行启动阶段的第一个步骤。除

其他外，“评估各项评估”将对各种不同来源的现有评估进行评价；确定哪些评

估是有成效的；并帮助各国查明在哪些领域可获得有价值的资料、以及在哪些区

域需要加强进行海洋评估的数据和机构能力。这些讨论使各国有机会探讨专家作

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工作队 

11. 审议了关于设立一个工作队作为启动“评估各项评估”的起点这一建议。各

国普遍赞成让第 57/141 号决议第 45 段中所述的所有有关国际组织都参加工作

队。各国还应同工作队的工作密切联系。有人强调，不应出现工作重复。未解决

的问题涉及运作方式，特别是工作队的成员构成。 

  范围 

12. 对整个全球海洋评估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影响到“评估各

项评估”的范畴。 

13. 一些代表团提醒注意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重要性。它们说，这意味着全球海

洋评估应全面评估对海洋的所有影响。它们认为，原则上不应把任何部门或任何

活动排除在全球海洋评估或其筹备阶段的范围外。其他一些代表团提醒注意《约

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任务，这一任务把全球海洋评估放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因

而也表明这种评估应范围全面。 

14. 其他一些代表团建议，应由各国在发动评估进程时决定其范围。它们强调，

必须确定轻重缓急次序，并建议把污染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诸如海洋生物资源等

其他问题不是优先事项，处理这些问题应主要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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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此，结论是，还没有达成可据以开展全球海洋管理筹备阶段的共识。 

16. 此外，因为研讨会未能全面审查专家组文件草稿及商定关于建立全球海洋评

估进程的订正文件草稿，要在 2004 年 10 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大会第 58/240

号决议第 64 段(e)分段要求举行的政府间会议，以完成和通过文件草稿、从而正

式建立全球海洋评估进程，似乎为时过早。 

 四.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的结论 

17.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注意到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决定将其报告和结论

草稿送交大会审议。 

 注 

 1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南非约翰内斯堡，2002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4日。（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第 2号决议，附件。 

 2
 已通过一般邮寄方式、传真和（或）电子邮件把 2004 年 4 月 7日和 12 日的来函转发给各常驻

联合国代表团、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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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的结论草稿 a 
1. 全球海洋评估国际研讨会建议大会请秘书长设立一个[机构间]工作队，以开

展和协调建立正式全球海洋评估进程所需的下一阶段筹备工作，并将此事通报联

合国会员国。 

2. 工作队应执行启动阶段必需的三项任务： 

 (a) 工作队应组织一次评估各项评估的工作。其目的应是： 

 • 收集在联合国机构以及全球各条约组织、区域组织、各国政府权限内进

行的、以及斟酌收集经常从事的其他相关组织展开的全球海洋评估方面

的科学评估资料（包括涉及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评估） 

 • 对这些评估进行严谨评价，例如比较所使用的方法、数据来源和涵盖范

围，以便查明、整理和综合各种最佳做法，以及查明现有的科学知识和

评估进程中是否存在着专题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欠缺 

 • 评估已在何种程度上让国家、区和全球各级的决策者了解这些评估； 

 (b) 为了进行这一评估，工作队应同联合国会员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协商，

以确定在哪些地方需要加强进行海洋评估的技术或科学能力； 

 [除非各国另行商定，对海洋生物资源状况及其管理的评估不在“评估各项

评估”的范围内。各国政府将继续讨论其范围问题，并将在建立全球海洋评估进

程之前作出决定；] 

 [全球海洋评估的范围必须全面，涵盖海洋环境的所有方面，包括海洋生物

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方面；] 

 (c) 工作队应编写关于现有相关政府间区域组织和安排以及关于当前科学

工作的资料概要[以便各国在组织各自区域的评估活动时的可能使用]。 

3. 工作队在执行任务时应遵守《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和大会的有关决议

（57/141 和 58/240）。 

4. 工作队应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定期通告其各项计划和取得的进展，并应使会

员国有机会在适当时候提出有关意见，帮助工作的开展。 

 [工作队应由一个主席团协助，主席团由代表所有区域集团的 X 个会员国组

成。] 

 [工作队成员应包括关心此事的各国政府的代表。] 

 注 

 a
 不同意见以方括号标明；因此，尚未就整个结论达成协议。 


